中医门（急）诊诊疗信息数据采集服务技术要求

1、中医门(急)诊诊疗信息数据采集服务应根据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关于开展中医门(急)诊诊疗信息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国中医药医政医管便函（2025）32号的要求，制定的标准诊疗信息模版内容；
2、提供中医门急（诊）诊疗信息数据采集模版的管理功能，支持对模版的新增、修改、启用、停用、发布等功能；支持自定义全结构化、支持文本、数字、选项等类型并通过多种形式展现；
3、中医门急（诊）诊疗信息数据采集内容支持根据国家标准更新进行调整，支持对中医门急（诊）诊疗信息数据采集内容进行新增、修改等操作；
4、支持自定义中医门急（诊）诊疗信息数据采集模版并支持内容的自动提取，可支持患者基本信息、就诊信息、诊断信息、手术信息、费用信息等的自动提取；
5、支持对已自动提取生成的中医门急（诊）诊疗信息数据采集内容进行修正调整，支持历史修订记录对比查看，针对差异项有明确颜色确认；
6、支持患者挂号失效且已就诊完成情况下，夜间空闲时间自动生成中医门急（诊）诊疗信息数据；
7、支持对已生成的中医门急（诊）诊疗信息数据进行即时质控，有效提醒医务人员进行核对调整，提高数据质量；也支持新增自定义质控项目，进行必要的质控规则设置；
[bookmark: _GoBack]8、根据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关于开展中医门（急）诊诊疗信息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生成上报数据，满足自动上报要求。
